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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階段說明
• ■學生選課分為三階段：
• 1.第一階段；2.第二階段；3.加退選階段。
• ■課程分類：

• 1.一般課程：校訂必修、院訂必修、系訂必修、專業選修
• 2.通識課程：健康休閒與生活
• 博雅通識（103學年以後入學）
• 發展性通識、經典通識（102學年度入學）
• 3.共同選修：全民國防軍事訓練課程
• 體育（三）、體育（四）
• 學習增能與教學輔導實務或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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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階段：第一階段
• （一）課程類別：開放「專業選修」、「通識教育課程」
• 及「健康休閒與生活」等課程。
• （二）選課方式：
• 1.採「登記分發」。
• 2.於公布之選課期間上網登記欲修課之志願序即可，
• 逾期不予受理。
• 3.「專業選修」、「健康休閒與生活」志願數不限；
• 「通識教育課程」志願數最多可登記3個。
• 4.選課結束後，由系統依分發原則確定選課結果；
• 登記人數超過可修習人數上限，則進行亂數分發。
※第一階段選課登記分發錄取之科目於加退選階段始得退選，

請審慎填寫志願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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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階段：第二階段
• （一）課程類別：開放「專業選修」、「通識教育課程」
• 及「健康休閒與生活」等尚有名額之科目。
• （二）選課方式：選課方式同第一階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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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方式：加退選
• （一）課程類別：除本班必修課不得退選、不開放選課之科目外，
• 其餘科目開放網路加退選。
• （二）選課方式：
• 1.採「即選即知」方式。
• 2.於公布期間自行上網加選或退選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• （三）特殊狀況需使用紙本選課者，請依選課公告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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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階段分發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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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階段登記志願注意事項 分發原則

1.可登記多個志願數。
2.除本班必修課衝堂外，其餘選修
科目皆可列為志願序。

3.第一階段大學部只開放該系、該
年級之選修課程登記。

4.第二階段大學部開放該系、該年
級選修課程及重補修（下修）課
程剩餘名額登記。

5.第一、二階段碩士班允許登記所
有年級選修課。

1.志願序較小優先分發
2.每個時段只會分發錄取一門科目
3.其中一個科目已被分發，同科目
之另外一個志願即排除不再分發。

4.依志願序分發至學分上限即不再
分發。

5.輔系、雙主修之課程優先分發給
申請通過修讀輔系、雙主修學生。

■課程類別：一般課程



第一、二階段分發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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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階段登記志願注意事項 分發原則

1.可登記3個志願數。
2.3個志願可集中或分散於三
大領域。

3.一旦分發錄取某一科目，其
他的志願序即不再分發。

※通識教育課程包括：
一、103學年度後入學：博雅
二、102學年度前入學：

發展性通識（一）、（二）
經典通識

1.志願序較小優先分發。
2.每個時段只允許分發錄取一
門科目。

3.若修習2個時段，不允許分
發錄取名稱相同之科目。

■課程類別：通識教育課程



第一、二階段分發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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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二階段登記志願注意事項 分發原則

1.可登記多個志願數。
2.一旦分發錄取某一科目，其
他的志願序即不再分發。

1.志願序較小優先分發。
2.每個時段只允許分發錄取一
門科目。

■課程類別：健康休閒與生活

第一、二階段登記志願注意事項 分發原則

1.可登記多個志願序。
2.第一階段選課分發結果未達
最低人數下限之科目即予以
關課。

1.依志願序分發至學分上限即不
再分發。

2.如同時登記「全民國防軍事訓
練」及「體育」，如達學分上
限，將先分發「全民國防軍事
訓練」。

■課程類別：共同選修 ※此類別課程可選可不選



各課程類別分發結果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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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類別 注意事項

一般課程 1.第一階段分發結果未達最低開班人數，保留至
第二階段。

2.某科目未達最低人數下限無法開班，如仍欲選
該科目，須於第二階段重新登記。

通識教育
課程、健
康休閒與
生活課程

1.第一階段選課分發結果已錄取雖未達最低人數
下限仍為錄取不重新選課。

2.如於第一階段未登記或分發錄取任何科目，則
仍 可於第二階段登記。

3.如於第二階段仍未選課者，則由系統進行亂數
分發抽籤。

共同選修 第一階段選課分發結果未達最低人數下限之科目
即關課。



選課系統—選填志願操作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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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選課系統進入管道
•選課進入畫面
•開始選課
•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
•選填志願-通識課程/共同選修
•查詢登記分發結果
•課表查詢
•確認單



選課系統進入管道
• 方式一：校首首頁學生服務選課系統

• 方式二：學輔三合一選課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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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系統進入管道
• 方式三：從入口網站資訊服務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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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進入畫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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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完成教學評量
才可進行選填志願

目前是否開放選課



開始選課
• Step 1：點選開課表
• Step 2：勾取「我已了解選
課注意事項」

• Step 3：進入選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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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
• Step1：點選一般課程「登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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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
• Step2：查詢要登記之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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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
• Step3：勾選要登記分發之課程
• Step4：勾選完後，按下「下一步：設定分發志願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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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
• Step5：填選志願序
• Step6：填選完成後，按下「儲存登記分發志願」
• Step7：若還要登記課程，則選擇查詢條件，按下查詢，如同

Step2開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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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（補充說明）
• 若要修改（取消）分發科目，請點選「修改登記一般課程
志願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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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一般課程（補充說明）
• 若要取消登記科目，則此課程志願序請選擇「取消」，按
下「儲存登記分發志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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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通識課程/共同選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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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Step1：點選一般課程「登記」

1



選填志願-通識課程/共同選修
• Step2：請選擇「志
願序」，志願序不
允許重複

• Step3：點選完志願
序後，按下「儲存登
記分發志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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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填志願-通識課程/共同選修（補充說明）

• 若要取消分發科目，則
此課程志願序請選擇
「取消」，按上方之
「儲存登記分發志願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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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登記分發結果
• 點選「登記分發結果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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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發公告時間未到所呈現畫面



查詢登記分發結果
• 登記分發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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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發公告時間到所呈現畫面



課表查詢〈點選「我的課表」〉
• 登記但未分發錄取之科目不會呈現課表
• 第一、二階段選課結果公告後，錄取之課程將會呈現課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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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單（確定課程）〈點選「確認單」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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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登記但未分發錄取之科目不會呈現課表
• 第一、二階段選課結果公告後，錄取之課程將會呈現課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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